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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旅游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和振兴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外在矛盾，其中包括如何

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如何平衡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如何明确各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问题。

文章结合赣南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特色等因素，对赣南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各种发

展模式的优缺点，梳理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政企合作的

多方参与模式，以期为赣南地区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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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tourism, as the main means of protecting and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faces a series of 
ex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practice, including how to choose a development model suitable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how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sks borne by each ent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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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development models, clarifies the balancing relationships among stake-
holde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model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
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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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

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再一次明确了“完善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行业标准，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监管规范。支持传统村落保护，维护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整体风貌，有条件的地区实行连片保护和适度开发。”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振兴已经成为我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方向[1]。 

2. 赣南传统村落基本现状 

国家自 2012 年开始就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多部委协作，开展了多次对中国传统村落的调研。

截至 2023 年 6 月，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分六批，将 8155 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纳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其中，江西省纳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多达 413 处，这些传统村落在分布区域上呈现不平衡的特点，

大部分都集中在上饶、景德镇、赣州、南昌、抚州和吉安 6 个设区市的辖区范围内。赣南地区即江西省

的南部地区，由赣州市辖区内的 18 个县市区组成。在赣州市的辖区范围内，目前共有 55 个村落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有 5 个村落同时也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录上。 

2.1. 区域特征 

1) 传统村落物质空间保存完整 
得益于赣南山区独特的地理区位条件，使得一大批建于明清时期的传统村落建筑群能够整体保存至

今。这些建筑群作为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保存完整度在江西省内首屈一指，村内的牌坊、屋外的斗

拱和匾额，以及屋内门楣、窗棂和梁柱上的雕刻，均完整而细致，展现出了极高的文物价值。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完整 
赣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多姿多彩，目前共有 13 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 88 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蕴含丰富社会价值的非遗项目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2]。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如赣

南采茶戏、兴国山歌、石城灯会、客家古文、客家匾额习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客家擂茶制作技艺等，

在赣州市周边村镇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除此之外，赣南地区的乡村也传承有深厚的宗族文化，很多

村镇都保存着详实的族谱，遵循着族规和祠堂祭祖等宗族习俗，对于传统民俗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保护和发展现状 

在国家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各部委和省市各级政府均出台了若干利好乡村旅游以及传统村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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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开发的政策，为赣南地区传统村落的振兴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随着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逐

步开展和赣州城市化改造进程的快速推进，赣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遭遇了如何协调保护和开发的难

题。此外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很多传统村落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欠缺、交通建设缓慢、

品牌形象不鲜明、宣传力度差等诸多问题。上述情况反映出赣南地区传统村落至今没有形成一套适应

时代趋势和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缺乏严格规范的旅游发展管理体系，最终导致这些传统村

落开展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低于预期，并且在当地政府、开发商和村落居民等不同主体之间造成了大

量的利益冲突。 

3. 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 

只有通过合适的发展模式推动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乃至升级转型，才能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从而达到恢复其社会经济活力的目的，最终实现对传统村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传承。目前我国

常见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大体分为三种，即：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由企业承包的模式和村落

自主开发的模式。 

3.1. 政府主导模式 

传统村落在发展乡村旅游时通常选用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模式，这种开发模式主要有两种具体表现

形式，一种是由政府成立具有盈利性质的国有旅游公司进行开发和管理，另一种则是由政府建成公益性

质的博物馆来进行保护。 
由政府建立的国有旅游公司可以发挥政府在区域资源调配和行政管理的优势，提高区域整体的资源

利用率以最大化效益。但当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随着时间推移容易产生创新积极性不足、服务质量不

稳定[3]和村民参与度低下[4]等问题，导致传统村落的发展缺乏后续动力。 
从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将传统村落建设成博物馆景点是一种有效途径[5]。公益性质的博

物馆景点除了能够全面、细致地展示传统村落的原始风貌和民风民俗，还能够作为学习基地，对大众进

行宣传教育，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因为博物馆本身的非营利性质，资金筹措是建设此类项目必须

面对的困境。虽然国家大力支持建设博物馆，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多种渠道融资

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但对于赣南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言，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补贴仍然是博物

馆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这就导致博物馆难以建成和维系。 

3.2. 企业承包模式 

为了解决政府主导模式下由于管理运营经验不足导致的缺乏发展动力和博物馆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

就出现了由企业接过政府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来对传统村落进行旅游开发的模式。企业承包的模式能够为

项目带来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得益于企业成熟的经营体系，可以保证景点的开发品质、服务质量和后

续创新的动力。但是由于资本逐利的天性，企业可能会为了谋取更可观的利润而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度开

发，对于需要进行保护但不能创造利润的项目进行忽视，最终使得传统村落的历史建筑和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此外，这种模式还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景区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大部分由企业获得，

部分则分配给地方政府或主管单位，当地村民能从中获得的发展红利十分有限，容易出现村民不配合甚

至抵制项目开发的行为[6]。 

3.3. 村落自主开发模式 

相比于上面两种依靠外部力量介入并主导进行开发的模式，村落自主开发模式通常是由村民代表或

者是村委会成立专门的公司，对村落自身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管理和维护，其雇员主要来自当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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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为村民提供如餐饮服务、景区导游、文艺表演等必要的培训。这种依靠自身力量的开发模式，

能够让当地村民高度参与到传统村落的振兴建设中来，将项目的主导权和收益分配都把握在全体村民手

中，在保证利益平衡和村落发展的同时，提高当地村民的就业率和收入，此外，也有助于激发村民的主

人翁意识，鼓舞村民参与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7]。 
村落自主开发模式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困难，加上收益周期过

长，导致项目的建设容易出现半途而废的情况；其次，村企对于村民的培训基本限于服务和演出性质，

村民对于如何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缺乏专业知识，可能会导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最后，村企

和外来企业相比管理能力和体系都有明显差距，对于市场的把握和产品的开发都有欠缺，无法充分发挥

自身资源的价值。 

4. 发展乡村旅游的各利益主体关系分析 

4.1. 利益主体的差异性 

从上文可以看出，尽管现行的三种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各具优势，但是三者也都在不同方面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在传统村落进行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存在多个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不同主

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制约和博弈，这就是导致不同模式都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了探究

适合赣南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先对各个利益主体和其诉求进行分析。 
1) 管理者 
政府部门作为乡村旅游开发的管理者，通过制定配套的政策和法规、规划必要的基础设施、调配相

关的资源，为传统村落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持。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在于地区整体的经济发

展状况以及项目的社会认同度。通过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政府部门可以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增加就

业机会，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同时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政府部门从乡村旅游中获得的收益主要来

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政府部门直接开发并经营乡村旅游景区获得的营收；第二，将传统村落的

景区经营权转让给企业收取的转让费用；第三，从景区经营单位获得的税收收入；第四，为景区提供的

其他资源的管理费用等。 
2) 经营者 
经营者提供旅游消费产品和相关服务以满足游客的需求，通常由两个子群体组成，即旅游开发企业

和村落村民群体，其中旅游开发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还是村落村

民群体，作为景区经营者其首要目的都是盈利，景区的收入来源除了门票、住宿和餐饮外，还可以通过

销售文化衍生品和纪念品等增值性产品来获取收益。村民群体作为乡村旅游的直接参与者或旅游开发企

业的雇员，他们不仅是旅游开发的生产者，还拥有宅基地产权和山林土地使用权，在乡村旅游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村落生态环境的重视度与其他开发参与方相比更高，更容易成为村落生态和文化

保护的直接监督者，他们的努力对于传统村落的振兴开发和保护至关重要。 
3) 消费者 
旅游消费者群体对于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经济价值转化具有重大影响，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规模和增

长速度直接决定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因此，了解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旅游开发单

位的关键任务之一。首先，消费者对于开发单位提供的旅游产品和配套服务的消费体验非常关注，他们

期望在旅游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舒适的景区设施、优质的服务和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等。其次，消费者在

旅游过程中同样关注消费安全问题，他们希望能够在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得到保障，确保旅游过

程中的安全性。此外，消费者也关注消费公平权利的保障，例如价格公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措施和维

权的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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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益主体关系的制衡 

在赣南地区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利益主体关系网络中，可以观察到两种明显的制衡关系。消费者对

于旅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推动了经营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二者之间依靠管理者创造安全公平

的环境来实现相互制衡。另一种制衡关系存在于经营者和管理者之间，经营者通过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

获得收益，而管理者则负责监督和管理整个产业链，二者需要通过消费者来实现收益分配的平衡。消费

者的消费行为对于经营者的收益具有直接影响，同时也对产业管理者的监管和规范起到了约束作用。如

果任由其中一方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导，而忽视其他利益主体的权益和需求，就有可能引发利益冲突。

如经营者过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这将导致消费者流失和声誉受损。相反，如果管

理者过于严格限制经营者的发展空间，也可能阻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平衡各方利益，建立稳定

的制衡关系是传统村落在开展乡村旅游时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1) 消费者和经营者 
在典型的传统村落旅游产品市场上，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一种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经

营者通过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来吸引消费者，消费者的消费规模直接影响着经营者的利润水平，消费体

验反馈则影响着消费者对于乡村旅游产品的满意度和再次消费意愿，因此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行为会对

经营者的经营决策和发展方向产生影响。这种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在维持市场的平衡和稳定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着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旅游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使得旅游经营

者对于市场供给平衡的变化和消费者消费体验反馈的感知不敏锐，在这种不充分竞争的状态下可能会出

现一些不良经营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给消费者带来不良的消费体验。同时，传统村落在

旅游开发的初期，自身条件只允许少数企业和村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这将进一步加剧竞争不充分的问

题。 
2) 管理者和经营者 
作为监督方的管理者和被监督方的经营者之间也存在着协作关系，二者通过资本合作和利润分配的

方式来实现利益的均衡。政企合作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合作方式，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在传统村落振兴中

的财政压力，并引入专业的管理经验来推动项目建设进程，提高项目的开发效率。 
尽管可能因为法制不健全以及利益捆绑等因素导致管理者的监督失职，由此引发管理混乱和不公平

竞争的现象，但在消费者的制衡下，可以使管理者和经营者不得不履行各自的职能，即：管理者制定有

效的管理政策和规划，对经营者进行力度适宜的监管，确保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经营者负责实际的

运营和管理工作，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游客并创造经济效益。 

5. 赣南传统村落振兴发展模式及策略 

5.1. 政企合作模式在赣南的适用性深化 

赣南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必须紧密结合其独特的地方特色与丰富的资源禀赋，通过构建政企

合作模式，充分整合政府的政策引导力、企业的专业运营能力以及村落的本土文化优势。本节将从政策

激励体系的构建、多方利益的有效协调以及潜在风险的全面防控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证该模式在赣南地

区的可行性和落地路径。 
1) 企业参与的吸引力与保障机制 
为有效吸引企业参与赣南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需要构建一套完善的政策激励体系。在税收方

面，可以考虑对入驻企业在初期给予一定的优惠，例如前三年免征旅游经营所得税，后续根据利润水平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4099


伍恺 
 

 

DOI: 10.12677/sd.2025.154099 163 可持续发展 
 

实行阶梯式税率，如利润在 100 万元以下按 5%征收，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按 10%征收。在土地使用方

面，可以推行更为灵活的“以租代征”制度，允许企业以较低的年租金(例如市场价的 30%)租赁村落的闲

置土地，并在租期届满后给予优先续约权，降低企业的初期投入成本。此外，设立专项补贴资金，如“赣

南古村振兴基金”，对于企业在文化遗产修复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项目，可以

给予 30%至 50%的补贴，例如龙南关西围屋的修缮就曾获得政府的大力补贴。 
为了保障政企合作的顺利进行，降低双方的合作风险，需要设计周密的风险共担契约。通过签订政

企合作风险分担协议，明确企业和政府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对于企业违规开发等行为，则需要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例如支付合同标 20%的违约金。政府方面，可以考虑为不可抗力风险(如自然灾害)购买文化

遗产专项保险，设置最高赔付额度，例如达到项目总投资的 50%，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道安全屏障。 
2) 多方利益协调的实践路径 
在赣南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协调好政府、企业、村民等各方利益是至关重要的。首先，需

要建立健全村民权益保障机制。可以借鉴资源入股模式，允许村民以其拥有的传统建筑使用权(可以按评

估价的 50%进行折股)以及非遗技艺(对于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技术股，如 5%)参与

到旅游项目的分红中，确保村民能够分享到旅游发展的经济收益，例如福建南靖土楼的村民通过这种方

式，年均分红超过 2 万元。同时，要构建决策赋权平台，成立由村民代表(例如占 40%)、政府代表(30%)
和企业代表(30%)组成的“古村发展理事会”，对于涉及村落发展的重大事项，需要经过 2/3 以上的多数

表决通过，保障村民在村落发展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其次，需要对企业的收益进行合理的约束。可以设定利润再投资比例，要求企业将年度净利润的一

定比例用于村落的基础设施升级和文化保护工作，从而引导企业关注村落的长远发展，避免短期逐利行

为对文化遗产造成损害。 
3) 潜在风险防控体系 
为确保赣南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完善的潜在风险防控体系，特别是针对商业

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要建立商业化过载预警机制，通过空间管控来限制商业开发的规模。科

学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带和开发区，并对各区域的商业面积进行严格限制，例如核心保护区商业面积

不得超过 5%，缓冲带不超过 15%，开发区不超过 30%。同时，可以利用无人机航拍和 GIS 系统等技术

手段，对村落的商业开发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其次，要加强对文化真实性的审核。可以引入省级非遗中

心等权威机构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旅游项目中的文化展演活动进行年度认证，确保其符合传统文化

的真实性和原汁原味，例如对于兴国山歌表演，可以要求 80%以上的曲目为传统的曲牌。 

5.2. 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精细化策略 

赣南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需要从传统的“静态保存”模式转变为更加积极的“活态传承”模式，构

建一个涵盖“技术标准–监测体系–活化利用”三位一体的综合保护框架。 
1) 物质文化遗产修复与维护 
为了规范赣南传统建筑的修复工作，需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可以颁布赣南传统建筑修缮

技术规程，对修复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艺提出明确要求。例如，墙体修复必须采用本地的夯土工艺，

严禁使用水泥砂浆等现代材料；木构件的更换需要使用相同树种的木材，误差应控制在 3 mm 以内。同

时，要注重工艺的传承，组建由经验丰富的老匠人(占比不低于 50%)带队的专业修缮队伍，并在每项工程

中录制全程影像档案，作为技术传承的重要资料。 
为了更好地监测传统建筑的健康状况，可以建立“智慧古村云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动态监

测。通过倾斜摄影和 BIM 建模等技术手段，对建筑的倾斜度、裂缝宽度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预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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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南燕翼围的监测系统每年可以预警数十次建筑结构的异常情况。此外，还可以在重点区域部署 AI 摄像

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识别游客的破坏行为(如在墙面刻、划等)，并联动执法记录，及时制止和处理。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需要将其融入到生产和生活中。可以积极开展生产性保护实践，

例如在景区内设置“客家擂茶体验工坊”，让游客可以参与到擂茶的制作过程中，并购买相关产品，通

过这种方式，每罐擂茶可以附加一定的非遗传承基金，从而带动传承人增加收入。同时，要注重打造具

有地方特色的节庆 IP，例如可以将石城灯会升级为“赣南非遗文化季”，并利用 VR 技术还原清代灯彩

巡游的盛况，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提升非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还需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档与传播。可以构建“赣南非遗基因库”，利用先进

的技术手段对非遗进行全景式记录，如采用 3D 动作捕捉技术存储采茶戏的身段程式。同时，要积极拓展

线上传播渠道，构建“客家文化直播间”等平台，邀请非遗传承人每周开展非遗教学，增加传统技艺的

影响范围和知名度。 
3) 商业化管控措施 
为了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保护好传统村落的文化特色，需要对商业化进行严格的管控。可以建立

文化标识认证制度，对旅游商品实施分级管理。对于手工竹编、草木染布艺等传统工艺产品，需要通过

非遗中心的认证，方可使用“赣南匠心”等具有公信力的标识。对于机器批量生产的仿古饰品，则必须

标注“现代工艺复刻”字样，并且其售价不得超过同类手工品的 30%，以保护传统手工艺人的权益。 
在空间布局上，要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将村落划分为“文化核心区(严格禁止商业活动)”、“体验

服务区(限制商业规模和种类)”和“综合配套区”，商业设施与祠堂、古井等重要文化节点的距离应保持

在 200 米以上。同时，要实施游客流量管控，可以采用“分时预约 + 电子围栏”等系统，设定每日游客

上限，例如设定为村落常住人口的 10 倍，以避免过度拥挤对村落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5.3. 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机制 

赣南传统村落的振兴需要打破“保护”与“发展”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实

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良性转化，最终促进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1) 经济收益反哺文化保护 
为了确保旅游经济收益能够真正用于文化保护，需要建立专项资金闭环管理机制。可以实行门票分

成机制，将景区门票收入的一定比例(例如 20%)自动转入“文化遗产维护基金”，并明确资金的使用方

向，例如 60%用于古建筑修缮，30%用于非遗传承，10%用于研究和出版相关文化成果。同时，要积极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保护，可以实施社会资本激励政策，例如企业捐赠文化保护项目可以享受双倍的税

费抵扣。 
此外，要注重文化附加值的开发，通过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可以

设计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客家迁徙史诗之路”研学线路，将沿途的 18 座围屋、5 个族谱馆和 3 处山歌

传习所串联起来，打造深度文化体验产品，从而提高客单价。还可以与专业机构合作，进行文创 IP 衍生

开发，例如联合中央美院开发“围屋几何”系列文创产品，将客家窗花纹样转化为茶具、丝巾等具有市

场潜力的商品。 
2) 内生发展动力培育 
要实现赣南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培育当地社区的内生发展动力。首先，要加强村民的

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例如开设“古村守护者学堂”，教授传统建筑维护、非遗展演和

旅游服务等实用技能，对于考核合格的村民，优先给予相关的经营许可。同时，要建立荣誉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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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评选“文化传承之星”，对在文化保护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村民给予奖励，例如宅基地扩建指标或

景区摊位优先选择权。 
其次，要积极发展社区经济，可以成立“村民文旅合作社”，实现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利益的共享。

通过合作社，可以集中采购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合作社自有的电商平台直接销售产品，提高

利润率。同时，合作社还可以设立互助基金，为遇到经营困难的成员提供无息借款，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和抗风险能力。 

6. 结论与展望 

赣南传统村落不仅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村落文化，是江西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重要的一环。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需要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赣南传统村落

的乡村振兴需要以政企合作模式为核心纽带，除了要完善政企合作的制度建设、强化其监管机制，还需

要进一步进行包括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和聚集等

方面的实践研究，以提高政企合作模式在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实施效果。通过“制度约束–技

术赋能–社区参与”三位一体的策略，最终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共生共荣。当前的实践

已经初步表明了这种模式的创新性、保护有效性和经济可持续性。 
展望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一是文化信托模式，将村落的文化资产委托给

专业的机构进行运营，并按照“保底收益 + 超额分成”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二是公益众筹平台，可以

发起“认养一座围屋”等计划，鼓励公众通过小额捐赠获得虚拟产权证书和专属的文化权益。实践表明，

传统村落振兴的本质在于将沉淀的文化基因进行现代化的转译，唯有将文化保护融入到发展的肌理之中，

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守护珍贵的地方性知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乡村振兴提供宝贵的“赣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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